
A. 导  言

369． 委员会 2002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决定将

“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496

370．委员会还决定任命山田中正先生为特别

报告员。497

371．大会在第 57 / 21 号决议第 2 段注意到委

员会决定将“共有的自然资源”这项专题列入其工

作方案。

B. 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372．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

一次报告（A/CN. 4 /533 和 Add.1）。

373．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3 年 7 月 22 日和 23
日举行的第 2778 和第 2779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

告员的第一次报告。委员会还于 2003 年 7 月 30 日

听取了粮农组织和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地下水专

家的非正式情况通报。这些专家是经教科文组织安

排而到会的。

1．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一次报告

374．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是

初步性的；报告力求提供关于此专题的背景情况，

希望就今后的研究方向得到委员会的总的指导。除

此之外，报告还提供了一个围绕本专题开展工作的

暂定时间表。

375．关于标题，特别报告员以为，应保留目

前使用的标题，因为这是大会正式批准过的。

496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18段。

497 同上，第 20 段。

376．他回顾说，委员会在编纂国际水道的非

航行使用法过程中首次处理了共有的自然资源问

题。当时，委员会决定将与地面水无关的封闭地下

水排除在那项专题之外；尽管如此，委员会当时觉

得，由于封闭地下水在世界许多地区所具有的重要

性，值得就此问题单独进行一项研究。委员会注意

到，与地下水有关的法律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法律

更为相近。

377．在此专题下，特别报告员拟论述封闭跨

界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并且从封闭跨界地

下水开始。 为了查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所载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他认为必须首

先准确地了解此类地下水指的是什么。他还指出，

围绕国际责任专题开展的工作，特别是与预防方面

有关的部分，将与此专题相关。

378．本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技术性的，力求帮

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封闭跨界地下水。 他指

出，管理地下水的国际努力正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展

开工作。

379．特别报告员指出，封闭地下水与地面水

虽然具有相同的大气层来源，但封闭地下水在好几

个方面不同于地面水。与地面水不同的是，地下水

的管理是相当新近的事物， 水文地质科学也是一

样；如经采掘，一些地下水资源可能会很快枯竭；

地面上所进行的不相关的活动也可能对地下水产生

不利的影响，因此也许有必要管理地下水使用以外

的活动。

380．虽然“封闭跨界地下水”可以抽象的方

式理解，但他指出，这一概念在实施地下水管理过

程中是否可行，尚不十分清楚。即使在地下水管理

水平已经十分先进的地区，并没有对相关的地下水

与无关的地下水进行区分。另外，他指出，水文地

质学家在使用“承压（confined）”一词时意指承压

含水层。对专家来说，浅含水层不被视为承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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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古含水层才被视为承压含水层，有鉴于此，似

乎有必要找到人人都能容易理解的术语。

381．特别报告员最后指明，他打算研究各国

在使用和管理方面的实践，包括污染预防、冲突案

例以及国内和国际规则等。此外，他试图从现有的

制度中提取一些法律规范，并且有可能拟定一些条

款草案。

2．辩论概况

382．发言者都对第一次报告表示欢迎，认为

该报告阐明了本专题的背景以及可以处理的主要问

题。正如报告所说的，鉴于水在满足人类基本需要

方面所发挥的根本作用，本专题将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产生长远的影响。委员们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采

取谨慎做法，这种做法强调需要首先对技术和法律

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然后才就委员会应如何行动作

出最后决定。

383．一些委员提请注意本专题与国际赔偿责

任专题具有联系，认为对这两项专题的工作进行一

定的协调是可以做到的。

384．一些委员认为，专题标题太宽泛，可予

以澄清，例如可以加上一个小标题，说明特别报告

员打算处理的三个分专题，或者仅仅提到封闭跨界

地下水这个小标题也可。对于“共有的”一词的含

义，标题也需要更精确：谁共有？什么时候共有？

是否也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在这方面，有的委员

说，鉴于含水层性质极其多样，“共有的”这一隐

喻说法很难适用。

385．对于修改专题标题的建议，有的委员指

出，大会正式批准了该标题，当然，如果有必要，

在以后的某个阶段是可以更改标题的。

386．对于第一次报告将矿物和迁徙性动物排

除在共有的资源范围之外， 有委员表示了一些担

心。但是也有委员说，矿物所引起的问题是不同性

质的问题，而迁徙性动物所引起的问题最好通过双

边和多边协定予以处理。

387．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份报告，除了地下

水以外，还包含石油和天然气，本会更好概述本专

题，特别是适用于这三种资源的原则和它们之间的

差别。

388．对于在所提议的石油和天然气分专题上

委员会能作出什么贡献，有委员表示了怀疑。这方

面的问题是不同性质的问题，通常通过外交和法律

程序加以处理。

389．有委员提议，应优先注意封闭地下水问

题，尤其是不连接的地下水的污染问题。有委员认

为，只有在完成对地下水问题的研究之后，委员会

才可审议石油和天然气问题。

390．鉴于地下水的特性，有委员提出这样的

问题：一个框架性的制度是否也可适用于地下水？

也有委员强调，主权原则应与地下水有关，也同石

油和天然气有关，因此凡提及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

都会引起问题。

391．有委员指出，对于封闭跨界地下水的研

究范围，需要给予更详细的审议。有委员提出，这

项研究不仅应包括含水层水质保护方面的实践，而

且应包括其开采利用问题。在这方面，十分有必要

审视共有资源的标准：一国的需要、比例性或公平

性。

392．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地下水”的确

切含义，有必要在术语上加以澄清；在这方面专家

提供的协助最为有用。也有委员指出，有必要理解

封闭地下水与地面水的区别，正如报告所建议的那

样，并且有必要澄清“封闭”的含义，因为它似乎

不是水文地质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

393．也有委员建议，委员会需要制定与地面

水不连接的跨界地下水的定义并确定其对各国的意

义，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此外，在今后的

报告里似乎有必要加上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字。与

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地面水的依赖程度更

大。

394．也有委员支持这样的想法：特别报告员

应设法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封闭跨界地下水清单，清

单应同时附有对各区域资源特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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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一些委员指出，在处理本专题时采取谨

慎做法十分重要，应避免过于强调全球性，应考虑

到有关的区域动态。 在这方面， 突出强调的一点

是，现有的国际协定仅提及自然资源的管理，而没

有提及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开采利用。

396．有些委员表示，报告里提到的解决世界

水危机的办法，是在其地下发现水资源的国家的责

任范围内的事项；就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言，情况

便是如此。 没有理由对地下水资源采用另一种处

理办法。还有委员说，应考虑到大会 1962 年 12 月

14 日第 1803（XVII）号决议所载的各国对其自然

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397． 另一些委员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所载的原则是否适用本专题表示了怀疑。他

们认为其中一些原则不能自动地移用于像地下水这

样根本不可能再生并且数量有限的资源的管理方

面。例如上述公约第 5 条便是这样，该条涉及公平

和合理利用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该公约的规

定过于软弱或者说需要修改；鉴于古含水层极易受

到污染，该公约关于防止对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

的第 7 条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委员还对本项研究的

范围表示了担心，尤其是相对于上述公约而言。

398．另一些委员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地

下水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而与国际公约的类比可

以在以后阶段再做。

399．有委员指出，鉴于本专题十分复杂，地

下水的研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超出特别报告员

所预想的时间。

400．根据报告提供的资料，看来很可能需要

采用比地面水所采用的更严格的使用和防止污染标

准；也有委员提出，宜采用比赔偿责任专题中所采

用的标准和“重大损害”概念更为严格的标准。也

有委员提到需要设立解决争端的机制。

401．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提出的问题不会有

任何“法律的”解决办法，而要想成功地处理这些

问题需要综合利用政治、社会和经济程序。因此，

委员会不应着手制定一套规定性的规则，而是发展

一项制度，帮助各国相互合作，并在解决获取和管

理所说资源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时能找到适当办

法。

402．有一种意见认为，委员会可以适当考虑

到区域机制，拟定出关于此专题的一般规则。另外

还说，委员会拟定的规范以何形式出现，可以在以

后阶段决定。

3．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403．特别报告员指出，对于围绕“共有的”

一词出现的关切，他的理解是“共有的”概念不是

指所有权，而是指资源管理的责任。这方面的意见

分歧可以通过实际界定本专题的范围来解决。

404．他表示，他本人倾向于首先着重讨论封

闭跨界地下水问题，在以后的阶段再就范围问题作

出最后决定。辩论还突出说明需要重新考虑报告中

所处理的地下水的定义。

405．对于封闭跨界地下水引起的问题，特别

报告员赞成这样的意见，即法律的解决办法并不是

包治百病的良药，因此或许最好先拟定一些原则与

合作制度， 包括争端解决方式。 特别报告员还承

认，为了查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所载

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封闭跨界地下水，还需

要作更多的分析。就跨界损害拟定更严格的标准可

以说也是这样。

406．此外，特别报告员指出，区域制度可能

比一项普遍制度更为有效，因此他认为，在拟定规

则时，可以充分地承认这些制度的作用。




